
生命伦理学道德地位的理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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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道德地位是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重要范畴，是人类道德觉醒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诉求。 它遭遇了“概念

无用论”和“分层不合理”两种观点的挑战，为此必须澄清诸种理论进路。 经典的道德地位进路主张人类属性具有

规范意义或道德相关性，人的道德地位植根于其内在价值，但遭受自然主义谬误和非必然性的诘难。 能力进路修

正和拓展了人类属性观点，融入动物属性特质，细分为理性能力和感知能力两种情形；但以感知能力否定给予胎儿

道德关怀，以理性能力拒绝赋予脑损伤者等以道德地位，忽略了物种多样性和链接纽带。 关系进路则主张将道德

地位纳入与他者“相互证明自身行为正当性”的关系中，并将其作为道德地位的唯一因素，难以解释生命权利的发

生。 利益进路将利益作为唯一条件，将利益差异作为道德地位的区别，但存在利益的计算、权力和利益转换难题。
或许，生命共同体的道德地位进路是一种可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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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应该拥有道德地位，应当具有何种道德地位？
这并非天经地义的伦理学议题。 道德地位范畴的提

出，既是人类道德觉醒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认识发

展的客观诉求。 道德地位概念能识别和判断道德主

体性、内在价值以及道德保护，反映了“一个存在物

因其自身的原因而应受或不应受某种对待” ［１］ 。 弗

兰西斯·卡姆（Ｆｒａｎｃｉｓ Ｋａｍｍ）将道德地位界定为：
“一个实体拥有道德地位，只要能够为我们提供理

由使得我们凭其自身之故，为其自身之利去帮助它

或不能摧毁它。” ［２］长期以来，人类天然地获得道德

地位似乎是不证自明的。 然而，对人类的道德地位

的认知也经历了从群体到整体的变迁、从正常人到

特殊群体的延展。 生物医学技术进步不断拓展人类

关于道德地位的理论认知，从生命维持技术下人的

生命到人工智能、从胚胎到动物、从人的基因到生物

样本库甚至类器官等。 在生命伦理领域考察道德地

位的理论进路，既是深化其理论问题研究之需，又是

推动重大问题的实践之要。

一、道德地位概念的合法性辩护

道德地位的合法性是概念应用的前提条件，影
响它在生命伦理学学科领域中应用的有效性和阐释

力，关乎它在学科系统中某种被认可的价值。 客观

地讲，现代社会的道德地位问题是基于人类中心主

义困境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思考。 古代也有关于人

的地位的朴素观点，如古希腊时期“人是万物的尺

度”和中世纪人对上帝的臣服，中国古代也提出“人
最为天下贵”的思想。 自近代以降，人类中心主义

成为主导思潮， 人因其理性和尊严而获得了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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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地位。 但此时并未提出“道德地位”概念，而是

思考道德领域中的尊严、义务和价值问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道德地位问题真正进入生命伦理学视野。
生物技术的兴盛伴随社会问题的出现，如生态环境

恶化、堕胎争论，推动了人们对动物、胎儿甚至是

“人类盒子（ｈｕｍａｎ ｚｙｇｏｔｅ）”的道德地位的思考。 生

物技术尤其是生物医学研究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

系统思考道德地位的基本进路问题。 尽管被视为生

命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但由于道德地位缺乏共识

性的价值支点，难以确定典型性的实践结构，因此常

被批评是空洞模糊的。
关于道德地位的诸多批评中，存在两种声音：一

是指向道德地位概念本身。 萨克斯（Ｂ．Ｓａｃｈｓ）质疑

道德地位概念的有用性［３］ 。 德拉齐亚（Ｄ． ＤｅＧｒａ⁃
ｚｉａ）认为：“关于道德地位的讨论是多余的，原则上

说它总是可以被其他语言所取代……道德地位的语

言为我们对不同类的道德义务及其根据的一般性断

言提供了便捷的简写。” ［４］ 该观点将道德地位当作

依附于义务而存在的概念，即道德地位就意味着他

者对于道德主体的义务。 二是指向道德地位分级理

论。 代表人物为米基利（Ｍ． Ｍｉｄｇｌｅｙ）和赫斯特豪斯

（Ｒ．Ｈｕｒｓｔｈｏｕｓｅ）。 他们对于道德地位细分的讨论提

供了一种简单且具有吸引力的方法，为我们将“关
怀圈”由自主的人拓展到人类胚胎、脑损伤者、试验

动物等提供了依据。 但是，道德地位细分理论遮蔽

了决策过程中复杂的情景和道德相关元素。 如果某

生物具有一定的感知能力，该事实并未告知我们如

何对待他们，或者如何对待具有感知能力的存在者，
更没有告知我们道德优先性的理由。 因此，我们并

不需要道德地位理论，并且没有该理论可能会更

好［５］ 。 其中，第二种观点强调道德地位细分的不合

理性，实质上主张合理的细分并提供实践指导，某种

意义上是肯定道德地位概念的。 为此，笔者主要讨

论第一种观点，即道德地位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
我们不能否定道德地位与道德义务之间的紧密

联系，道德地位规定了他者的道德义务。 但若仅以

道德义务解读道德地位，就窄化了道德地位的外延，
忽视了规范性和实体性范畴的差别。

第一，在内容层面，道德地位不同于“义务”，有
超越义务范畴的“盈余”。 作为日常使用的伦理学

概念，义务常常被理解为应当或正当，即行动者对于

道德客体（如他人、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在生命伦

理学语境下，义务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和道德范畴使

用，更多源自“人是目的”公式，植根于尊重理性主

体的道德能力。 在理论层面，主张个体的道德义务

取决于个人意志的规则，而规则是论证该行为正当

性的理由。 道德地位的内涵则要广泛得多，其本质

上是确定其内在价值，向他人证明 “存在之正当

性”。 另外，人类的道德义务并非必然奠基于道德

地位。 罗尔斯就将道德地位与义务分割开来，认为

人们对于动物具有道德义务，不等同于它们具有道

德地位。 动物不适合正义原则，但是人类负有不虐

待、同情以及施加人道帮助的道德义务。 康德的动

物伦理观主张，由于非人动物没有理性本性，它们无

法具有人格从而拥有道德地位，导致人对动物并不

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于动物负有间接义务，是
出于德性培养和完善的需要［６］ 。

第二，在性质上，道德地位是实体性概念，道德

义务是规范性范畴。 规范性概念承载道德价值，用
来促进和限制某种行为方式。 道德义务作为规范性

范畴，提出了应该的要求和义务的约束。 但是道德

地位表达了一种“不可侵犯性”。 道德地位标准的

推理形式为［７］ ：
大前提：实体 Ｘ 具有属性 Ｐ；
小前提：具有属性 Ｐ 的任何实体，都有道德地

位 Ｓ；
结论：实体 Ｘ 具有道德地位 Ｓ。
道德地位关乎资格意义上而非事实上的“不可

侵犯性”，其高低取决于实体不可侵犯性程度的高

低。 不可侵犯性概念捕捉到人类存在者在形式上具

有的高度价值性，它与道德地位的关系为理解“道
德约束”提供了理论依据：“导致牺牲的那个行动的

接受者，牺牲者是一种终极价值的存在者，因此拥有

一种道德目的本身的地位。” ［８］应当说，道德地位赋

予某种道德关怀和道德保护以伦理正当性。 斯坎伦

将道德正当性的标准理解为“能够以他人无法合理

拒绝的理由向他人进行证明” ［９］１５８－１６２，直接确认

了每位存在者的内在价值。 具有内在价值者，必然

获得相应的道德保护。
因此，对于道德地位理论的哲学讨论并不是虚

幻的，它抓住了存在者的内在价值这一核心要义，为
我们提供了道德责任和道德关怀的标准。 尽管遭遇

了不同形式和不同层面的挑战，但是道德地位依然

是生命伦理学不可或缺的范畴。 道德地位问题被挑

战告诉了我们道德地位的有限性，但是道德地位是

最重要的道德问题，应该仔细分析而不是丢弃［１０］ 。
如果缺失关于道德地位的可用的或基础的道德规

范，就将是灾难性的道德损失，我们必须在理论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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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层面认真对待道德地位。

二、基于人类属性的道德地位进路

人类属性是探究道德地位的经典进路，强调人

类属性成为道德价值以及道德共同体的充分必要条

件。 只有人类具有道德考量的观点有时也被称为物

种主义。 该进路有两种观点：一是人的物种属性具

有规范意义或者道德相关性，所有人类且只有人类

具有道德地位，享有超过其他物种的待遇。 某些只

为人（包含潜在的）占有的道德事实或道德属性诸

如理性、自主性等，决定了道德的基本功能是为人提

供“庇护所”，以免这些道德属性丧失而成为道德牺

牲者。 这些范畴的社会意义，构建了人类自身行动

的制度和世界概念化的方式。 对于人类而言，道德

的首要功能是采纳或确证一个事实，即人类存在者

是不可侵犯的，而不是去促进所谓的最好后果。 二

是人的道德地位植根于人具有的内在价值。 人的基

因能为人道德地位提供辩护，但是人的道德地位最

终植根于其内在价值。 以人的胚胎为例，人的胚胎

具有道德地位，因为它具有人的属性和发展成为人

的可能性。 拥有道德地位并不表明胚胎甚至每个人

都值得给予完整的尊重。 毋宁说，值得完全尊重的

人并非由于他具有人的生物学属性，而在于他们具

有人而拥有但某些人并未获得的特质；或者是在同

一方面，某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 由于人具有内

在价值且值得完全的尊重，为此得出如下结论：人的

内在价值始于其产生的那一刻。
该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它赋予人类所有成员以

道德地位，仅凭人类身份就使群体中的所有个体尤

其是脆弱群体得到道德关怀和道德保护，如胎儿或

婴儿、脑损伤者、先天缺陷者。 人类的物种身份本身

就是人类享有更高道德地位的充足依据，即便这是

一种人类偏见，我们也应该捍卫基于“人道主义的

物种主义” ［１１］ 。 在某种意义上，一种理想的道德理

论应该包含所有的人。 故该理论既契合我们的道德

直觉和伦理信念，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运动

的促进相吻合。 但是，它因为仅靠直觉的论断而缺

乏论证，且封闭了其他物种道德地位的大门而饱受

诟病。
第一，该理论存在自然主义谬误，即以自然客体

或形而上学实存来定义道德地位。 毋庸置疑，完整

健康的人具有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问题在

于，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该如何证明？ 一方面，具有人

的自然属性（基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物种，如
何判断他们的道德地位？ 比如，植入人基因的绵羊，
用于生物医学研究。 为了减轻或治疗神经类疾病和

创伤，将人的基因注入猴子的大脑，然后将人的干细

胞植入猴子的大脑，以研究干细胞的发展。 基于伦

理问题，人兽胚胎禁止生育，但是，这类怪物的细胞

既非人细胞，也非纯粹的猴子细胞。 猴子的头将在

人的细胞的影响下发育，若假设其生育下来，那么其

行为和思考方式可能与人相似。 从理论上说，植入

人的细胞越多，具有人的行为的概率就越大。 斯坦

福大学神经科学家塞尔吉·帕斯卡（Ｓｅｒｇｉｕ Ｐａｓｃａ）
研究认为，人体干细胞来源的类脑组织与新生老鼠

的大脑整合，移植的神经元和电活动曲线更接近于

人类脑组织的神经元［１２］ 。 该嵌合体将实质性地具

有人的生物学贡献，很可能具有语言和道德行为能

力，尤其是猩猩在作为备选物种的情况下。 对于那

些跨物种，也存在类似问题。 当然，对于人兽嵌合体

的伦理问题更为复杂。 反对将人的精子与动物的卵

子结合在一起的理由也很多，焦点问题是社会该如

何判断该嵌合体的人性和道德地位。 另一方面，如
果我们训练猩猩等哺乳类动物与我们进行交流，建
立道德关系，那么按照人类属性理论，这些动物将具

有道德地位，只不过基于物种上的差异，它们的道德

地位程度要低。 如果我们面对具有智力、记忆和道

德能力的存在者，不论他们是不是生物医学意义上

的人，我们都需承担一定的道德义务。 如果存在者

具有道德推理能力、行为主体概念和自主行为，甚至

能做出道德判断，那么它们就具有道德地位。 根据

人类属性理论，如果个体具有这些特性，就应承认其

道德地位，否则存疑。 因此，单一的人类生物学特性

或社会学特点并不构成道德地位的必要条件。
第二，人类属性理论并不表明只有人类属性的

物种或成员才拥有道德地位。 即便人种或人格等概

念、与人种紧密联系的某些特征，使人比其他物种具

有更高的道德地位，但也只表明这些特征与人建立

了偶然联系。 如果某种非人实体或物种如机器人

ＣｈａｔＧＰＴ、转基因物种，通过训练与人建立了某种道

德关系，那么它们会因为物种原因而获得更少的道

德地位。 面对具有理性能力如智力、记忆力的存在

者（人工智能），我们在判断道德义务时并不需要确

定该存在者是否具有人的生物学特征。 毋宁说，具
有理性能力的存在者将自身当作行为主体。 如果该

主体具有某种程度的理性能力，那么其道德地位也

应当得到认可。 因此，人的生物学特质并非道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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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充分条件。
如果我们将人界定为包含生物学属性和心理学

属性的存在，如人的意识、情感、认知、意志等，关于

人类属性的道德地位进路似乎得以拯救，但依然是

徒劳的。 在生物研究领域，非人动物若因他们缺乏

心理学特质，如自我决定、语言或道德动机、道德情

感，而未能得到保护，可以推论缺乏心理学因素的人

也不能获得道德的保护。 因为任何人的心理属性是

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不能穷尽所有人，甚至会将部

分人排除在外而容纳某些动物。 如灵长类动物具有

感知痛苦、参与社会关系的能力，某些人则不一定。
“物种主义是一种有利于某生物类型成员的偏见，
就好像有利于某一特定种族或性别的成员的种族歧

视和性别歧视一样，是不公平的。 在任何情况下，想
要将尊严赋予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我们都无需

持一种物种主义的立场。 人的尊严不是一个物种主

义概念。” ［１３］

人类属性不能充分解释道德地位问题，但并非

要放弃“人类属性构成道德基础”的观点，否则在道

德上也是危险的。 人类属性嵌入道德概念，并为

“所有人具有人权”的论断提供基础，成为创造人类

优越性和例外性的核心工具。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
类某些特质是道德地位充分非必要条件的观点具有

合理性。 问题不在于人类属性，而在于人类何种属

性。 类似的生物医学研究挑战了“道德地位有固定

且决定性的物种界限”的观点。 人类属性的理论进

路遭到了诸多伦理学家的批评，为此，有学者试图超

越人的属性的道德地位进路。

三、基于能力进路的道德地位理论

能力进路的矛头直指人类属性理论。 他们认

为，如果道德地位只为彰显人类德性赋予动物以同

情和人道的道德义务而拒斥非人动物，该理论则需

要被超越。 能力进路修正和拓展了人类属性进路，
既从人的能力向度考察道德地位的合法性，又融入

了动物属性的特质。 其特殊性在于将善待动物的要

求诉诸能力和尊严，试图在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

建构一种跨物种的正义理论。 能力理论认为，每种

动物都有道德地位，尊重动物的义务并非源于对我

们自己的义务。 能力进路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

德，他注意到生命与非生命的差别，将对动物种属下

人类的特殊理性理解为一种动物理性。 在亚里士多

德看来，人类获得尊重并非基于抛弃动物性的理性，

而是基于理性和动物性的不可分离。 “人既具有理

性，也具有动物性，人的理性与动物性是密不可分

的，人类的动物性本身就具有尊严。” ［１４］ 纳斯鲍姆

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进路，认为动物获得的尊重是

基于动物本身，而不是对于人类尊严维护的需要。
“把动物看作本质上拥有善的、有生气的存在，会把

我们引向一种更进一步的思想，即它们有权追求这

种善。” ［１５］２５１纳斯鲍姆试图跳出物种主义的局限

性，将动物纳入道德关怀的框架中。
纳斯鲍姆的能力进路在最初阶段关注人类能

力，即“人们实际上能做什么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

人”，并依次列出系列功能性活动的清单，如吃、穿、
住、行、就业和社会参与等。 “如果一个生物具有感

知快乐和痛苦的能力，或从一处到另一处的活动能

力，或表达情感和依恋的能力，或理性能力，那么该

生物就具有道德身份。” ［１５］２５５当然，具有道德资格

和道德地位，并不必然是平等的。 由于物种生命的

层次性，不同物种并不具有完全平等的道德地位。
纳斯鲍姆认为，能力进路是基于“最低正义的”或

“临界值”避免冲突的，“某种程度上保证每种动物

都获得核心能力。 人类与动物、物种间都可能会发

生冲突。 然而，如果正确地设立了临界值，并在最低

程度上保证能力，则达到了正义；我们应当努力建设

一个不会发生冲突的世界” ［１５］２６６。 在此基础上，纳
斯鲍姆提出了人的核心能力清单（生命，身体健康，
身体完整，感知想象和思考，情感，实践理性，依存等

１０ 项能力）与人的尊严。 能力进路旨在通过保障人

类尊严所要求的最低限度核心能力，以确保正义能

够惠及所有人。 具体而言，能力可以划分为理性能

力和感知能力。
理性能力进路将道德地位归咎于理性、行动性

或道德自主性等精神能力，预设只有人类才拥有道

德地位。 唯有人才具有正义感、实质性善观念和合

作立法的道德能力，而动物则缺乏这种能力。 理性

能力包含自我意识，参与特定行为的能力和行动自

由，为行为实施辩护的能力，信仰、欲望和思想的能

力，使用语言与他人交流的能力；理性以及高阶意

志。 道德主体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具有善恶道德判

断的能力和道德动机。 康德作为道德主体理论的代

表，提出自律、尊严能为道德理论提供最核心的元

素，成为主体内在价值的判断标准。 他将理性作为

区分人与动物的依据，人因为理性而拥有尊严。
“以自然意志为依据的东西，如若它们是无理性的

东西，就叫做物件。 与此相反，有理性的东西，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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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因为，他们的本性表明自身自在地就是目的，
是种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的东西，从而限制了一切

任性，并且是一个受尊重的对象。” ［１６］ 道德主体能

力赋予个体道德尊重和尊严，应该说，道德主体是道

德地位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 但是，理性能力将动

物、精神残疾者和老年痴呆等群体排除在外，在实践

中面临“需要受到道德保护的人或动物会被剥夺道

德地位”的困境。
感知能力看到了理性能力理论的缺陷，主张缺

乏认知能力和道德特质的人类或非人动物，也会指

向道德地位问题。 这些特质涉及广泛的情感反应，
关键是异于理性思考的、感知痛苦或快乐的能力。
感知能力理论有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感知能力是道德地位的充分条件。 据此

观点，感知能力是独立于认知能力的道德地位的充

分条件。 如果感知能力可以推导出道德地位，那么

胚胎的道德地位应该以出现疼痛感知点为临界点。
从生物学进程看，感知能力的出现是连续动态的过

程，其获得并非自身逐步发生的过程。 纳斯鲍姆意

识到道德地位的连续性并不需要赋予不同物种不同

价值，临界点就是获得道德地位的标准。 对于该临

界点的判断标准，有学者提出：“以人类胚胎的中枢

神经和大脑的发育为标准，因为大脑和神经系统是

感知能力的生物学条件。” ［１７］ 然而，该理论并未保

护胚胎，对于大脑何时完全发育至具有感知能力存

有争议，故该观点不能成为是否允许堕胎的坚实基

础。 在此，我们并非要反对感知能力的道德理论，毋
宁说是期待将其纳入更为广泛的视域下考察。

第二，感知能力是道德地位的充分必要条件。
其理由在于，快乐为善，痛苦为恶，对任何存在者制

造痛苦都是一种伤害。 许多存在者能感知到痛苦，
道德上应当禁止伤害他们的行为，除非该行为能获

得充分的道德辩护。 某种程度上，痛苦和伤害的体

验是评估道德地位的充分条件。 道德的目标之一是

尽可能减少痛苦，阻止或限制对于痛苦者的冷漠。
但是，对于缺失认知能力的个体来说，痛苦是真实存

在的。 对痛苦而言，重要的不在于种族身份、知识水

平和道德能力的复杂性，而在于真实痛苦的存在。
对于所有能经历体验痛苦的人和动物施加痛苦行

为，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 将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

用于试验催生了伦理问题，因为它们在身体、认知和

情感方面与人类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尽管复杂生命

形式的物种面对更大的伤害和痛苦表现得较为脆

弱，但是，相对简单的生命形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

加脆弱。 人类比其他物种（如猩猩）具有更丰富的

感知能力和更高的道德地位，是由于自主人类的生

命比动物生命更有价值。 因此，感知能力者具有道

德地位，并不表明它们应该获得人类的同等对待。
第三，感知能力是道德地位的唯一条件。 能力

和特质如人的生物学生命和认知能力、道德能力，并
非道德地位的辩护性基础［１８］ 。 痛苦和幸福是衡量

道德地位的基础，不同物种对痛苦和快乐的承受能

力决定了它们相应的道德地位。 缺乏感知能力的存

在者（如机器人）没有道德地位，因为它们缺乏感知

痛苦的能力；所有值得道德尊重的存在仅仅因为它

们是具有感知能力的存在者。 唯一条件理论存在诸

多问题：在理论上将早期胚胎或植物人、低等动物等

排除在道德关怀之外；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 我

们不可能仅以感知能力评判所有具有感知能力物种

的个体，包括人类自身。 因为，具有感知能力只能获

得某种程度而不是全部的道德地位。 如果道德地位

由其特征而不是感知能力本身决定，那么由其本质

特征向感知能力的撤退则比较危险。 如果因为高认

知能力的特征或者道德主体而获得更高层次的道德

地位，那么这种补充则放弃了纯粹的感知能力理论。
总体上说，能力理论更深层的问题表现在两个

层面：一是在感知能力方面，婴儿、严重智障者及其

他应具有道德地位却无感知能力的人，要求获得道

德地位。 部分非人动物也缺失作为道德地位认同的

感知能力。 在理论上，感知能力是一个程度区分的

问题，Ｃ·科斯嘉德在阐释康德哲学时指出：“人类

区分于动物在于决定人类行为的实践理性而非本

能。” ［１９］人类独特的“规范性”问题，植根于人类意

识的反思性结果，我们以“实践身份”为基础决定行

为的理由。 如果将此作为唯一标准，则会遇到如下

诘难：一个丧失了实践理性的人是否具有道德地位？
即当丧失了实践理性的个体是否沦落为“非人动

物”。 二是在理性能力方面，对于该理论最大的挑

战来自“边缘案例”。 理性能力理论将严重脑损伤

者排除在外，对于脆弱的无行为能力者而言十分危

险，它使脆弱群体丧失应有的道德保护。 从道德地

位角度看，理性能力越匮乏、越脆弱，越需要道德保

护。 它还将具有认知能力的动物纳入道德地位中，
甚至出现人不如动物的情况。 某些经过训练的动物

（如猩猩）比严重脑损伤者的认知能力要强，若按此

理论则意味着前者比后者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 行

为学家依托进化比较以及自然的实验技能研究表

明，动物心灵也具有认知能力。 大脑的比较研究显

６１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



示，人脑和诸多其他物种的大脑存在诸多相似处。
在行为学研究中，某些猿类动物倾向于具有自我意

识，许多动物能使用它们的知识形成狩猎、储存食物

和建筑居所等有意识的计划。 这些动物能意识到它

们的身体、兴趣，并与他者区分，甚至在社会生活中

理解分工或角色设计；许多动物能以无行为能力者

无法实施的方式理解并行动。 这并非要否定认知能

力对于道德地位的意义，而是它赋予具有认知能力

的动物比缺失认知能力的人更高的道德地位。
相比于将动物排除在外的人类属性进路，能力

进路将道德地位延展至非人动物，甚至强调感知能

力成为道德地位的关键概念，这对于动物的道德权

利和道德关怀而言是一种进步。 能力进路承认动物

的道德地位，有助于推动和完善保护动物的公共政

策。 但它未能证明，能力是道德地位的必要条件，能
力丧失的人为何需要道德保护？ 即便所有具有能力

的主体具有道德地位，也必然产生能力道德判断标

准，以及具体境遇的差别等问题。 依据能力赋予道

德地位，不但会消解同一物种甚至是人类道德地位

的平等性，还会得出反常识的道德结论。 如辛格（Ｐ．
Ｓｉｎｇｅｒ）就借助功利主义证明某些动物等同于甚至

高于某些人类的道德地位［２０］ 。 该理论将理性能力

作为道德地位的唯一因素，遗忘了奠基于个体痛苦

福祉的其他显著特质，忽略了物种的多样性和链接

纽带。 一种恰当的道德地位理论应该对于物种之间

共同体资格和内部的个体差异具有必要的敏感性。

四、基于关系进路的道德地位理论

基于关系的理论进路主张以关系的方法考察道

德地位，代表人物有斯坎伦（Ｔ．Ｓｃａｎｌｏｎ）和科克尔伯

格（Ｍ．Ｃｏｅ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ｈ）。 与能力进路相同的是，斯坎

伦将道德地位由道德推理能力拓展到具有“判断敏

感态度”的存在者，将道德地位理解为持有“道德敏

感判断能力”。 通过道德正当应包含的存在物，斯
坎伦探讨存在物因其自身性质而值得道德保护的问

题［９］１９３：一是拥有善的存在者；二是能意识并感知

痛苦的存在者；三是能够判断敏感态度的存在者；四
是能作出包括道德推理中的特殊种类判断的存在

者；五是与之进入合作与约束系统对我们有利的存

在者。 不同于能力进路的是，斯坎伦并未将道德地

位停留在能力层面，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关系之中。
在他看来，进入相互承认道德地位的共同体，需要存

在物与其伙伴建立以“他人不能合理拒绝的理由相

互证明正当性”的关系。 科克尔伯格则批判传统主

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因为它严重阻碍了新事物（如
机器人）是否具有道德地位的可能性。 他创造性地

提出了以关系的方法考察道德地位，道德地位要素

推进多元化，以此论证机器人有道德地位的可能

性［２１］ 。 这种将道德地位纳入处于同他者“相互证

明自身行为正当性”的关系的理论进路称之为关系

进路，关系赋予双方完全等同的权利和义务。
关系在某段时间通过某种方式稳固建立起来

后，道德地位植根于这种独立关系中。 社会关系构

建了角色，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对于建构

关系的对方给予道德保护和道德关爱，当他们对于

伤害表现出脆弱时，保护和关爱的义务也随着增加。
以胎儿的道德地位为例，从胎儿到新生儿的过程是

基于某种关系而逐步获得道德地位的；胎儿与人的

关系更弱，其道德地位也更低。 胎儿与他者的社会

关系常常在分娩前就已经出现，对这种社会关系的

影响因素包含父母对于胎儿的心理接触以及产科技

术对于胎儿健康的监控。 但是，胎儿的社会关系程

度越弱，相对于人而言其道德地位也就越弱。 在生

存能力临界点，胎儿处于社会网络中较低程度的一

部分。 社会角色伴随时间而改变，判断胎儿道德地

位的分量也应随之发生变化。 当生存可能存疑时，
胎儿的道德地位相对较弱；当胎儿被超声图像监测

到时，他们在一种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尊重更多。 在

医疗领域中，医患关系建构了双方的角色和义务，决
定了彼此的道德地位。 自其形成开始，患者就获得

医疗照护的权利，离开这种关系则丧失了这种地位。
随着关系的深入和信任的增加，彼此之间还可能获

得更多维度的道德地位。 就人类与其他动物而言，
人类对于其他物种有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前者包

含不被杀害和虐待等权利，后者包含尊重动物自由

的权利等。 积极义务并非来自其他物种的内在特

性，而是来自人类与特殊动物群体发展起来的历时

化和地理化的特殊关系。
道德地位的关系进路提出了道德权利或道德责

任的基础问题，有助于解释道德地位的程度问题。
这些关系既有信托关系（如医患关系），也有非契约

关系（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关系进路试图捕捉

到关系存在的条件，以证明社会交往和互惠关系何

以比陌生人关系更强大和更具影响力，尝试解释我

们对于他者利益的敏感度。 道德地位关系进路开启

了不同种类的主体间性的探索，回答了当前社会中

机器人的道德地位问题。 “基于关系的方式研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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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地位是一场道德革命，是道德思维方式上的一种

巨大转变。” ［２２］但是，关系理论只是某种程度上解

释了道德地位与道德保护在某种情况下建立了联

系，它未能提供道德地位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不
能直接回答“何种存在具有道德地位”这一根本问

题。 该理论只是将道德关系作为道德地位的唯一决

定因素，它难以解释重要权利（如生命权）的发生，
因为这种权利并不依赖于一种关系而存在。 关系本

身并不能赋予道德地位，如主人与宠物的亲密关系

并不能表明宠物的道德地位比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的

地位要高，难以解释早期胎儿和晚期胎儿为何道德

地位不同。 关系进路依赖于特殊的关系或偏倚性的

关系，这种偏倚性的理论无助于讨论其他主体的道

德地位，也需要被超越。

五、基于利益进路的道德地位理论

大卫·德拉齐亚的道德地位进路以利益为基

础。 道德总是涉及利益，伤害或道德上错误的行为，
本质上是对道德地位的侵犯。 将利益作为判定道德

地位的唯一条件既有用又有理。 存在者具有道德地

位，当且仅当为了其利益不被伤害、不尊重或其有道

德问题的形式。 具体而言，利益进路阐述了如下三

种观点。
第一，将利益作为道德的唯一条件。 道德地位

利益进路的表达形式为 Ｘ 具有道德地位当且仅当：
一是道德主体具有治疗 Ｘ 的义务；二是道德主体为

了 Ｘ 的利益而具有道德义务［２３］１７６。 具体言之，Ｘ
有利益，道德主体具有治疗 Ｘ 的道德义务，该义务

基于 Ｘ 的利益。 某些人相信人类、动物或无知觉动

植物具有道德地位，是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生物具有

利益。 为此，他并不赞同人格与道德地位的相关性，
也批判了物种成员资格的道德地位观。 因为它们

“不能解释残忍对待动物的错误性、尊重人的尸体

和胚胎问题” ［２３］１８０－１８１。 因此，他赞同一种基于感

知能力和利益的道德地位理论。 具有感知能力的存

在者获得道德地位的理由是道德地位要求有利益，
具有感知能力者才拥有利益。 感知能力存在者的道

德地位在如下意义上需要同等的结果考虑：一是他

们的相对利益同等重要；二是若不是权利禁止，则允

许个体利益的效用平衡。 当两个具有感知能力者的

利益相当时（如避免痛苦），则他们的利益同等重

要。 如果给某个体造成痛苦是必要的，那么为了避

免更大的痛苦而牺牲个体利益就是被允许的。 感知

是经历感觉和情绪（如喜怒哀乐）的能力，生命欲望

的满足和体验是福祉的构成部分，这表明有且只有

感知能力存在者拥有构成其福祉的利益。 感知能力

的判断标准“来自行为学、神经解剖学和功能进化

的考虑” ［２３］１８３，对于无感知能力的前胚胎则需要考

虑其潜能。
第二，依据利益差异区别人与动物的道德地位。

仅从人类角度看，道德地位平等观如人权观、功利主

义具有合理性。 但是，若将道德地位延展至其他动

物，德拉齐亚则认为需要从“谨慎的相对利益”来理

解道德地位平等问题。 不同物种因其不同特征而具

有相应的不同的利益，但是同样的约束（如生死、自
由）对于人与动物的意义却不一样，同等地位并不

要求将人的利益与动物的利益等同对待。 伤害动物

或限制动物自由不能获得道德辩护，然而死亡和监

禁对于人类利益的影响更为广泛。 这并不能表明，
人类拥有比动物更高的道德地位，区别对待仅仅因

为利益差别。 易言之，区别对待并非不公平。 一方

面，他从中立的视角审视利益的不平等观。 他反对

人类比动物更高级的观点，因为这是人类作为判断

者而动物缺乏对于如何被对待的判断机会和能力，
人类对于不同于他们物种的利益判断具有偏见。 另

一方面，他反对过度保护动物的论调，这种挑战来自

对于有利义务的道德判断，因为人类不需要承担对

于动物的照护义务。 具体而言，不平等的道德地位

观主要有三个挑战［２３］１９２－１９５：一是逻辑自洽性与问

题的相关性。 从逻辑自洽性看，除非在人与具有感

知能力的非人动物的某些差异能为其不平等提供辩

护，否则我们应该给予同等考量。 针对区别对待与

平等对待中不一致性的那些情形，最佳的理解方式

是损害程度和履行帮助需要者义务时自由裁量权的

差别。 为更好地证明道德地位的平等对待，德拉齐

亚引入了“相关性”范畴。 二是两级模型和滑动模

型的内在一致性。 关于道德地位的不公平对待，主
要聚焦于滑动模式和两极模型，它们的依据主要是

感知存在者的心理复杂程度，为此则必须确定道德

地位的边界线。 由于这种解释的阙如，故该观点并

不稳定。 三是人类的非连续性。 不论赋予何种特质

（如人格、自主、推理能力等）以更高地位，都必然存

在问题，它们并不能解决婴儿、胚胎的道德地位问

题。 尽管潜在性和关系性理论似乎可作为两种策

略，但是它们不能回答为何所有具有感知能力的人

类具有完整道德地位，而动物仅具有部分道德地位。
第三，为有条件的平等对待提供辩护。 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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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平等对待挑战的基础上，德拉齐亚认为，这为其

他的平等对待的进路提供了空间，如功利主义、广权

利论和有条件的融合人权与非人感知者功利主义的

平等观。 但是，功利主义会因为追求效用最大化而

牺牲道德主体利益，或因保护脆弱群体催生难以置

信的困境而被拒斥；广权利论赋予所有感知能力者

以权利，能为保护动物免受伤害提供辩护，但是无法

解释人类与昆虫的关系，甚至意味着人类应该认真

对待昆虫的利益。 因此，德拉齐亚提出了有条件的

平等对待的模式［２３］１９８———人权和非人类感知能力

者的功利主义。 该模式主张给予动物以功利主义考

量，而给予人以额外的权利保护。 人格给予人类以

更多道德保护的权利何以可能超越功利主义的考

量？ 在理论层面，这基于人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

对于权利的重要性奠基于人的独立性和实质性利益

保护。 在实践层面，赋予胎儿以及认知严重受损的

人等以法律权利，并非为人格起始点划线，毋宁说是

更好确保所有个体的权利。
总而言之，“融合人权和非人感知能力者的功

利主义”的利益道德地位进路平等对待所有感知

者，改善了不平等模式，在回应昆虫的道德地位问题

方面比广权利论更为合理。 利益进路既能为人权提

供具有说服力的保证，修订了道德地位层级问题，又
能有效回应非人感知能力者的道德地位问题。 基于

利益的道德地位论借鉴了其他相关理论，并试图克

服它们的缺陷，但利益进路依然存在诸多困难。 比

如，关于利益和权利的转换语焉不详，未提供利益的

计算标准，如何消解人和动物利益冲突。

六、道德地位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物种主义进路将道德地位赋予人类，不能回应

动物以及胚胎的道德关怀问题。 能力进路将道德地

位从人类延展至非人动物，正确论证了动物的痛苦

和幸福，然而忽视了物种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之间的

联系。 关系进路聚焦于人和其他物种关系的复杂性

多样性，依据关系的疏远程度确定道德地位高低，具
有对能力进路的超越性，却未能解释道德地位的条

件以及权利的产生。 利益进路虽尝试融合所有道德

地位理论的优点，但对于利益权利关系的论述、利益

的计算缺乏实效性。 而且，简单化解释框架忽视了

道德地位的复杂性和现实世界的丰富性。
除此之外，它们面临共同困境。 一是诸种理论

进路都是人类中心的理论。 它们都以人为核心来考

察动物，能力进路将人类能力拓展到动物，关系进路

以人的公民资格类比动物，利益进路则是将人的利

益权利延展至动物权利、动物福祉。 这种人类中心

主义的道德地位进路必然赋予人类更优越的道德地

位，从而导致动物地位丧失的危险。 二是忽视了道

德地位中的正义问题。 道德地位对于动物保护实践

具有重要意义，但忽略了对人的正义感等道德品质

的培育。 公正作为“德性之首，不仅能将美德运用

到自己身上，也能运用到他者身上” ［２４］１３０。 这种德

性对于动物保护而言极其重要。
面对上述困境，或许以生命共同体为出发点的

道德地位进路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 道德地位根本

上是讨论道德共同体，本质上是如何赋予陌生者道

德可考量性。 “陌生者”既可能是与我们同类的人，
也可能是来自星球的其他物种。 是否承认陌生者的

道德地位，意味着我们是否承担道德责任。 列维纳

斯认为，他者具有极度脆弱和极度神圣的混合性特

征，前者需要我们去关怀，后者命令我们去聆听。 他

者并非知识认知的对象，而是道德关切的客体。 自

我与他者的道德义务是“非对称的”，他者的本体性

依赖于知识的解释和保证。 针对自然界和各种生命

现象，生命共同体主张自然内部是制衡的生命共同

体，“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

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自然是生命之母”，人
与自然万物共生共荣、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人与人

是命运相连的共同体。 该观点肯定了自然价值的客

观性，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

然。 当代生命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泰勒认为：人类

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成员，人
类并非天生地优于其他生物；他们都以生命作为目

的的中心，都以自身方式追求自身善；共同构成了一

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每个生物的生存福祉取决于物

理条件和它与其他生物的关系。 生物中心主义能为

解放动物、论证动物权利提供理论基础，强调权利并

非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而是看作维护善和利益的

权利，可以将道德关怀拓展至动物和其他自然物，并
肯定它们作为实体而具有的内在价值。 更为重要的

是，生命中心主义要求人类具有仁慈、关怀、尊重、良
知、公正等德性， 以关心和促进生命种类的繁

荣［２５］６２－６３。 简言之，生命共同体主义由于融入了

尊重、正义等上述进路所缺乏的核心范畴，具有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可能性，或许能为人们

在一种新的道德地位理论话语建构中提供一席之

地。 一种道德地位理论需要提供与之相适应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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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生命共同体道德地位的思考根本上是人类对

于生命现象和社会实践问题的回答，相应道德规范

的建构则是对于人类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的考验与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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